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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岗位

名称

需求

人数

学历学位

要求
专业要求 其它要求 岗位职责

1
公证
员

2
法学专业
本科及以
上学历

获得法律职
业资格证书
（A证）

1.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（1990
年 5 月 21 日以后出生），身
体健康，能够适应岗位工作
要求；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
德和敬业精神，工作认真负
责，严谨细致，具有较强的
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；
3.具有公证员执业证，年龄
放宽至 40 周岁（1985 年 5
月 21 日以后出生）。

1.接待公证当事人，提供业务咨询，解答法律问
题，告知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。2. 审查公证当
事人的身份资格、民事行为能力及所提供证明材
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充分性。3. 依法履行核
实职责，通过询问、调取书证、现场勘查等方式，
对申请公证的事项及证明材料进行核实。4.负责
起草、制作、校对公证书及其他法律文书，确保
文书内容准确、格式规范、表述严谨。5. 按照
规定对公证事项进行分类、登记、立卷，及时完
成公证档案的整理、归档与移交工作。6. 保守
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及当事
人个人隐私。7. 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保
持廉洁自律，维护公证机构形象和公信力。8.
取得公证员资格后依法独立办理各类国内及涉
外民事、经济类公证事项，出具公证书，确保公
证活动真实、合法。


